语言文化学院人才引进举荐奖励办法（试行）

第1章 总则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条  为了调动全员主动参与学院人才引进的积极性，切实做好人才引进工作，建设一支高水平师资队伍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本办法人才引进指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博士师资选聘。
第三条  奖励所需经费从学院绩效津贴中划块列支。
第四条  人才引进举荐工作纳入教职工年度考核。
第二章  奖励对象
第三条  本办法奖励对象包括以下两类：
1.在学院人才引进工作中发挥重要举荐作用的个人。
2.在学院师资招聘中成绩突出的个人。
第三章  奖励标准
第四条  引荐高层次人才1名并通过学校审核顺利入职的，给予引荐者一次性奖励5000元。
第五条  引荐高层次人才1名、符合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条件并参加学院组织的面试考核、 但未能顺利入职的，给予引荐者一次性奖励1000元。
第六条  积极宣传联系，成功邀请1名博士应聘者参加面试且顺利入职，对推荐人一次性奖励800元。
第七条  积极宣传联系，成功邀请1名博士应聘者前来面试，但未能顺利入职，对推荐人一次性奖励300元。
第四章  审批程序
第八条  审批程序具体如下：
1.个人申报。每年12月30日前，按照本办法进行奖励统计。个人填写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语言文化学院人才工作贡献奖申报表》，并附相关佐证材料，报学院办公室审核。
2.组织审核。学院办公室会对申报情况进行汇总，提交学院党政联席会审核，审定通过后发放奖励。
第五章  附  则
第十条 本办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，由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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